
全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指南

（2022 年版）

一、评审依据
（一）评审政策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

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0〕100 号）；

2.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下放本科院

校教师职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169

号）；

3.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下放全省高

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8〕

87 号）；

4.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高校“双肩挑”人员和职称评审监管制度的实施意见》（苏人

社发〔2021〕86 号）；

5.《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校职称评审预审备案工作的通

知》（苏教师函〔2021〕32 号）。

（二）评审标准

1. 《江苏省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苏职称

〔2021〕61 号）；

2. 《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苏

职称〔2021〕62 号）；



3.《江苏省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条件》（苏职称〔2021〕63 号）；

4. 《江苏省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苏职称〔2021〕64 号）；

5.《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

件》（苏职称〔2021〕65 号）；

6. 《江苏省本科院校艺术学科教师评价标准》（2017

年版）。

（三）评审办法

1.《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 40 号）；

2.《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试行）》（苏职称〔2020〕

42 号）。

二、高校制定职称评审工作规程

高校按照中央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部署，结合学校

发展目标与定位、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

审办法和操作方案等。

1. 高校应依据《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试行）》（苏

职称〔2020〕42 号），修订完善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操

作方案等，明确职称评审责任、评审标准、评审程序等。

2. 本科院校应根据《江苏省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条件》（苏职称〔2021〕61 号）等规定，结合本校实际，及

时修订完善本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3. 高职院校应根据《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

资格条件》（苏职称〔2021〕62 号）等规定，结合本校实际，



及时修订完善本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4. 高校制定或修订的教师职称资格条件、评审办法、操

作方案等文件须符合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和职称制度改

革要求。文件制定须按照学校章程规定，广泛征求教师意见，

经“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讨论通过并经公示后执行。

5. 高校制定或修订的教师职称资格条件、评审办法、操

作方案等应报主管部门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备案。

6. 高校将职称资格条件、评审办法、操作方案等在校园

网公开发布。

7. 高校制定下发年度评审通知，明确岗位设置、评审标

准、申报流程、评审程序、评审纪律监督和投诉举报受理渠

道等。

三、申报渠道及流程

为健全高校职称评审监管服务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高

校教师职称申报资格预审制度，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简化

优化申报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和水平，自 2022 年起在江苏

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上启用“江苏高

校 职 称 管 理 系 统 ”

（https://www.jssrcfwypt.org.cn/web/cdsu/rcfw/dw），实现网

上在线申报、特定人员预审、评审结果备案、职称证书打印

等功能。

1. 个人申报。申报人根据高校年度职称评审申报通知，

按规定向学校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经院系推荐并公示后报本



校职称管理部门。

2. 高校准备工作：

（1）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实名注册（已在江苏

人社一体化平台实名注册的高校无需重新注册）并提交经办

人授权委托书、集中式电子印章授权使用书、本校职称专用

章印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登记备案材料。纸质材料寄

到省职称办（南京市北京西路 24 号 310 房间），PDF 版本

发送到邮箱：110636439@qq.com。

（2）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到省、市相关部门为“双肩

挑”人员办理核准认定手续。其中，省管干部报省委组织部核

准；省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不含省管干部）、内设综合管

理机构副职以上领导以及二级教学、科研、教辅机构专职党

务岗位领导，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核准；市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不含省管干部）、内设综

合管理机构副职以上领导以及二级教学、科研、教辅机构专

职党务岗位领导，报所在地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

准。

3. 在线提交。高校职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登录“江苏人

才服务云平台”，点击“单位办事”项下“人事人才”栏目，进入

高校职称管理系统，上传真实性承诺书、经核准备案的高评

委会专家库，录入本校职称申报人员信息和预审对象所需佐

证材料，在线提交预审。

4. 网上预审。省教育厅在线对高校管理人员申报高校教

师系列（教学、科研）高级职称、高校校级领导及其在本校

mailto:110636439@qq.com。


工作的直系亲属申报职称进行资格预审，重点审查是否属于

经核准备案的“双肩挑”人员、是否按岗申报。资格预审结果

5 个工作日内在线反馈高校。

四、高校组织评审

高校结合本校实际组织开展思想品德考核、教学考核、

同行送审、学科组评议、高评委会审定等各项工作。

1. 组建年度评审委员会。高校从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25 名专家，组成年度评审

委员会。实际参加投票人数不得少于抽取专家数的三分之

二，其中校外专家不得少于 20%。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人数不少于 11 人。实际

参加投票人数不得少于抽取专家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校外专

家不得少于 20%。

高校组建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入选专家

的专业技术职务和人员比例应符合相关文件要求。高校组建

评委会存在困难的，可通过“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提供的全

省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随机抽取组建。

2. 评前公示。高校职称管理部门将审核通过人员的基本

信息及业绩成果在校园网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高校校级领导及其在本校工作的直系亲属、“双肩挑”人员申

报的岗位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应单独公示不少

于 5 个工作日。

3. 学科评议组评议。学科评议组对公示无异议人员申报

的教学、科研业绩及其他工作业绩进行全面评价，经无记名



投票表决，赞成票超过出席学科组成员人数二分之一的，方

可向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推荐。

抽取的学科评议组专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和学科，必须

覆盖所有参评人员的专业领域和学科。

4. 评委会审定。评委会对学科评议组评议结果审定，经

无记名投票表决，赞成票超过出席会议委员人数三分之二

的，方可通过评审。

5. 评审结果公示。评审结果须在全校范围内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五、评审结果备案

1. 高校须在每轮职称评审结果公布 1 个月内，由本校职

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登录“高校职称管理”系统，在线提交评

审结果和评审工作总结情况，分别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教育厅备案。其中，评审工作总结须对“双肩挑”人员

申报评审高校教师系列（教学、科研）职称，申报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教师职称人员、高校校级领导及其在本校工作的直

系亲属申报职称单独做出说明。

2.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教育厅分别受理各高校

评审结果备案，发现问题在线沟通，并在线反馈相关高校。

六、证书打印和查询

1. 高校根据备案结果在线自主制作高校教师职称证书，

使用本校教师职称专用章印模。

2. 高校教师自行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下载、打

印本人职称电子证书。



七、明确相关政策口径

1. 规范高校自主评审权限和范围。本科院校自主评审高

校专任教师（教学、科研）、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

研究人员职称，实验技术系列高、中、初级职称，以及其他

辅系列中级和初级职称。

高职院校自主评审高职院校专任教师、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教育管理研究人员职称，实验技术系列高、中、初级职

称，以及其他辅系列中级和初级职称。

高校不得以高校教师高评委会的名义评审其他辅系列

高级职称，其他辅系列高级职称应由高校在空缺岗位内按原

渠道直接向省有关高评委会择优推荐评审。

2. 规范统一高校专任教师职称名称。高校专任教师（教

学、科研）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职称依次是助教、

讲师、副教授、教授。

3. 规范高校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工作。高校可参考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的《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高

级职称考核认定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校高层次和急需紧

缺人才职称评审办法，或在本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中明

确相应条款。

高校据此对从国内外引进、没有职称或越级申报职称的

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时，要从严把关，申报人的业绩、成果

应在全校公开展示。

4. 规范高校教师职称委托评审程序。不具备独立评审能

力、需委托其他高校代为评审的高校，应正式致函受托高校，



受托高校应将评审结果函复委托高校。委托高校自行完成在

线提交评审结果、备案、证书制作等系列流程。

除联合评审、委托评审外，高校不得自行接收其他非本

校教师职称申报。

5. 明确高校教师按岗申报、按岗评审政策：

（1）明确高校专任教师职称评审政策。高校专任教师

须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后，符合条件者方可申报评审其他系列

（专业）本级及以下职称。医学类院校附属医院临床带教教

师须获得主岗位职称后，符合条件者方可申报评审教师系列

本级及以下职称。

（2）援疆援藏援青等专业技术人员（援派期 1 年及以

上）在受援地申报评审职称时，申报材料需经派出单位审核

同意，申报的职称原则上应和派出单位拟聘岗位职称一致。

（3）专职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可选

择聘用在专职辅导员岗位或专任教师岗位，聘用后分别按相

应的职称条件进行评审。

（4）聘用在非教师岗位的兼职从事高校军事理论教育

教学人员，按所聘岗位申报相应系列职称；聘用在专任教师

岗位的，可申报专任教师职称。

（5）申报人在评委会会议召开前发生岗位变动的，如

申报的职称与新岗位要求不一致的，应按与新岗位相匹配的

职称重新申报。

6. 明确高校教师职称转评政策：

高校专任教师（教学、科研）转任教育管理或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岗位的，其教师（教学、科研）职称可以直接申报

教育管理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高一级职称。

教育管理岗位转任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岗位，或者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岗位转任到教育管理岗位的，原岗位职称（教

育管理专业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可以直接申报新岗位

高一级职称。

其他岗位转任到专任教师（教学、科研）岗位的，原职

称须先按规定转评高校教师（教学、科研）职称后，方可申

报高一级职称。

7.“双肩挑”人员申报教师职称，教学工作量和专业实践

要求不低于同学科专任教师的三分之一，管理研究成果不超

过总要求的三分之一。

8. 全职博士后在高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期间，可直

接申报副高职称，具有副高职称的可直接申报正高职称，在

站期间的科研成果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

9. 按照规定程序取得经济、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产权、

农业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卫生、出版、翻译、通信、

船舶、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以考代评”系列专业职称的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由高校自主聘用，无需再组织评审。

八、其他事项

1. 高校要加强对职称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职称评审监

督机制，对职称评审工作的全程进行监督；要严格规范评审

程序，不得降低要求、违规设置评审专家库；要严格评审公

示制度，坚持评审办法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不得违



反流程、暗箱操作。职称评审活动一般不得跨年度进行，如

有特殊情况需事先报经省职称办同意。

2. 高校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进

入“江苏高校职称管理系统”，完成评审结果报备，逾期将无

法备案。高校自主评审通过的高级职称人员，纳入全省高级

职称人员信息库统一管理。

3. 高校在执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和标准条件过程

中，要加强宣传解读，注重过渡衔接，确保职称评审工作平

稳有序进行。


